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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招商文件 

一、招商案號： 

二、主辦單位名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三、主辦單位地址：80441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10 號 

四、主辦單位聯絡人： 

(一)業務處  許怡婷  電話：07-5622670 

傳真：07-5514494 

(二)港務處  陳宥州  電話：07-5622756 

傳真：07-5617108 

五、招商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高雄港洲際二期 S17 碼頭及 S16、S17 後線土地租

賃經營暨投資興建油品儲槽與附屬設施案。 

六、收受招商文件場所地址：以掛號郵遞方式寄高雄郵政 9-33 號信箱。 

七、收受招商文件之截止期限：投標文件須於 110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前，以掛號郵遞方式寄高雄郵政 9-33 號信箱，逾

時無效。 

八、公開甄選日期： 

(一)第一階段(資格審查)：110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二)第二階段(綜合評選)：經資格審查合格之家數達一家以上（含一家），則

進行綜合評選，由主辦單位另予通知綜合評選時間、地點。 

九、其他事項如附件。 

 

 

主辦單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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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公開甄選須知 

【高雄港洲際二期 S17 碼頭及 S16、S17 後線土地租賃經營暨投資興建油品儲槽與

附屬設施案】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條、本案係為增加高雄港區船舶加油服務業者家數，提升船舶加油服務品質及效率，開

放新進業者加入營運，標的為租賃高雄港洲際二期 S16、S17 碼頭後線土地約 9.63

公頃（面積以實測為準）及 S17 專用碼頭 0.9 公頃（面積以實測為準），平面位置

圖詳如契約草案附件 1，由投資人投資興建並經營本須知第五條規定經營項目。本

案高雄港洲際二期港埠發展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為港埠用地)建蔽率及容積率分別為

40%、120%。 

第  二條、辦理依據：商港法、公民營事業機構投資興建或租賃經營商港設施作業辦法。 

第  三條、投資人之資格條件： 

一、 須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設立登記並存續之股份有限公司。 

二、 投資人以單一公司申請為限，不得具名共同申請。 

三、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所營事業須有航空站、商港或工業專用港加油業項目。 

四、 依經濟部訂定「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

業別項目」，本案非屬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經營許可範圍。大陸地區投資人

不得參與本案。 

五、 投資人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含各分公司)現在有訴訟繫屬或仲裁尚未確定

者不得參與。 

六、 為增加高雄港區船舶加油服務業者家數，提升船舶加油服務品質及效率，開放

新進業者加入營運，現有高雄港區經營船舶加油業務者非屬本案招商對象。 

七、 投資人應檢附合法之證明文件，若有偽造、變造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得

撤銷其取得投標、得標及簽約資格。 

第  四條、甄選方式、作業及程序：本案採「綜合評選」方式辦理，先以公開方式評選出符合

評選標準且比序最優之投資人，再由主辦單位與最優投資人進行簽約等後續有關事

宜。若最優投資人因故未完成簽約時，視同棄權，由主辦單位重新招標。 

第  五條、 經營項目及經營限制：於租賃範圍內，限投資人出資(籌資)規劃興建儲槽，經營高

雄港區(含錨區)船舶加油業務，並得經營油品進出口及轉口之裝卸、儲運等業務，且

於 S17 碼頭船席若無裝卸油品作業期間，主辦單位得指泊其他船舶靠泊執行裝卸作

業。 

第  六條、投資金額：由投資人自行規劃並載明於投資經營計畫書。 

第  七條、開放家數：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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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條、 租賃期限：本契約有效期限自簽約日起，並自第一座油槽開始營運之日起計 20 年屆

滿為止。期滿得依契約草案第四十二條規定申請續租。 

第  九條、契約存續期間內，最優投資人應繳納各項租金費用如下（詳如契約草案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一、 土地租金：自土地點交日起，最優投資人應依所承租之土地面積，按區段值每

平方公尺新臺幣（以下同）1,500 元及年費率 5％給付，每年租金 789 萬 7,500

元整(暫定 105,300 平方公尺，屆時以實測面積計算)。 

二、 設施租金：自開始營運日起，按每年租金 4,237 萬 5,712 元整給付。 

三、 管理費： 

(一) 固定管理費：自開始營運日起，每年為 1 億 937 萬 5,000 元整給付(為最低給

付金額，屆時以投標時所填列金額為準)。 

(二) 變動管理費：自開始營運日起，每年進儲承租區所有儲槽之作業噸量超出 250

萬噸部分(每年作業量計算期間以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計，至當年度 12 月 31 日

止；如不足整年之年度依比例核計之)，每噸依下列方式另予計收： 

1. 逾 250 萬噸至 500 萬噸以下部分：按每噸 35.75 元之 7 折計收。 

2. 逾 500 萬噸至 750 萬噸以下部分：按每噸 35.75 元之 5 折計收。 

3. 逾 750 萬噸部分：按每噸 35.75 元之 3 折計收。 

(三) 船舶加油作業管理費：最優投資人應依港內及港外之加油噸量，按高雄港船

舶加油作業管理費每噸計價標準，向主辦單位繳交船舶加油作業管理費。(109

年度高雄港船舶加油作業管理費計費標準為港內每噸 6 元整、港外每噸 12 元

整。) 

四、 按「高雄港(含安平港)港埠業務費之項目及費率標準表」計收項目： 

(一) 港灣業務費用。 

(二) 碼頭通過費。 

五、 經商港主管機關頒訂之新費率類目與最優投資人業務有關者，最優投資人應按

規定向主辦單位給付。 

第  十條、投資興建設施所有權歸屬：本案租賃標的土地管理機關為交通部航港局，由主辦單

位設定地上權取得。最優投資人投資興建設施之所有權屬於最優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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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甄選文件 

第  十一條、 甄選文件有效期限：自投遞申請之日起至簽約後 30 日止。 

第  十二條、 甄選程序及遞件方式： 

一、本案採公開甄選方式辦理，資格審查與綜合評選一次遞件，分二階段審查。 

(一) 投資人應將本須知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各項「資格審查文件」裝入標示【

投標文件封】之信封內、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固定管理費投標單」放入

【標單封】之信封內，再將【投標文件封】、【標單封】及 15 份「投資經營計

畫書」一併裝入【甄選文件外封套(箱)】。 

(二) 前述之【甄選文件外封套(箱)】請自備，且應註明招商案號、招商標的名稱、

投資人名稱、地址、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未註明或未密封者不予接受。 

二、本案之遞件方式得以下列方式投遞甄選文件： 

投資人應以【掛號】郵件向郵局投寄甄選文件，並於主辦單位公告截止收件期

限前寄達【高雄郵政第 9-33 號信箱】，投資人應自行估算寄達時間，逾時視為

無效。 

第  十三條、 本案之甄選文件應檢附文件及份數如下：(缺項視為不合格) 

一、【投標文件封】內應檢附下列各項「資格審查文件」各 1 份： 

(一) 申請書。 

(二)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1. 依公司法第 392 條規定，申請主管機關發給之登記證明書。 

2. 前述經網路列印之資料或各項文件之影本，應切結與正本相符。 

3. 投資人不得以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作為證明文件(經

濟部 98 年 4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802406680 號函公告)。 

(三) 公司章程。 

(四) 公司股東或董監事名冊。 

(五) 最近一期營業稅繳納證明影本：投資人如不及提出最近 1 期營業稅繳納證明

者，得以前 1 期營業稅繳納證明影本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

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

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六) 押標金新臺幣 2,000 萬元整(即期並以「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

司」為受款人之金融機構本票、支票、保付支票或郵政匯票)。 

(七) 退還押標金申請書。 

(八) 切結書。 

(九) 公司登記印章印模單。 

(十) 關係人身分確認聲明書：投資人於投標前應確認是否具「關係人身分確認聲

明書」所列之關係人對象並簽署此聲明書。 



第 5 頁，共 10 頁 

(十一) 避免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聲明書：如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3 條之關係人，不得投標。 

二、標單封：本招商文件「固定管理費投標單」1 張放入標單封。 

三、綜合評選投資人提送之「投資經營計畫書」一式 15 份，並裝訂成冊，並載明下

列項目：(各項目內容則請依本須知第二十條第二款第八目撰寫） 

(一) 相關經營實績及理念 

(二) 投資經營計畫 

(三) 對主辦單位之營收貢獻 

(四) 緊急應變計畫 

第  十四條、 同一投資人以投遞 1 件甄選文件為限。違反前述規定者，甄選前發現者，所投之

甄選文件不予審查，甄選後發現者，所投之甄選文件不予接受。屬同一公司之二

以上分公司，或同一公司與其分公司或其他類似分公司之分支機構者(如分行或辦

事處)，或就同一案分別遞件者，或投資人之負責人為同一自然人者均不予接受。

本案投資人之負責人或就本案之簽署代表人不得為本案其他遞件投資人之授權

簽署代表人，否則不予接受。 

第  十五條、 甄選文件使用文字：繁體中文；但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 

第  十六條、 「固定管理費投標單」由投資人填寫，「固定管理費投標單」與投資經營計畫書

內容若有不符，以「固定管理費投標單」中文大寫所填之數字為準，如投資人填

寫之固定管理費約定金額低於「固定管理費投標單」要求者，喪失甄選資格。 

第  十七條、 押標金： 

投資人應繳押標金新臺幣 2,000 萬元整，以「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

公司」為受款人之金融機構簽發之即期本票、支票、保付支票或郵政匯票。 

第  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遞件申請。 

二、投資人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遞件申請。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遞件申請。 

四、在甄選文件有效期間內撤回或修改「固定管理費投標單」之管理費報價。 

五、被評選為最優投資人卻不接受甄選結果或拒不議約，或議約項目達成合意後拒

不簽約。 

六、最優投資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履約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七、押標金轉換為履約保證金。 

八、不同投資人間之甄選文件內容由同一人或同一投資人繕寫或備具者。 

九、不同投資人之押標金由同一人或同一投資人繳納或申請退還者。 

十、不同投資人之地址、電話號碼、傳真機號碼、聯絡人或電子郵件網址相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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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不同投資人間之甄選文件內容有其他顯係同一人或同一投資人所為之情形

者。 

第  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所繳納之押標金無息予以發還，且主辦單位與投資人互不負

損害賠償或任何費用補償之義務： 

一、未被評選為最優投資人。 

二、主辦單位宣布終止公開甄選程序或因故未辦理公開甄選。 

三、投資人之甄選文件已確為不合於甄選規定或無被評選為最優投資人之機會，經

投資人要求先予發還者。 

四、逾期繳納押標金或繳納後未投遞甄選文件或逾期投遞甄選文件。 

五、最優投資人已依規定繳納保證金。 

六、最優投資人未能取得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等相關許可或有其他類此之情

事，或最優投資人與主辦單位無法就議約項目達成協議，致本案無法簽署契約

者。 

 

第三章  甄選程序 

第  二十條、 評選程序：採「綜合評選」，資格審查文件及投資經營計畫書一次遞件，分二階

段審查。 

一、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一) 時間：詳招商公告事項。 

(二) 地點：主辦單位會議室(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10 號)。 

(三) 主辦單位應於收件截止後三十分鐘內，會同政風處人員一次開箱取件。凡經

投遞之甄選文件，投資人擬以任何理由申請補正、作廢或撤回，或以電子資

料傳輸方式投遞者，主辦單位均不予接受。 

(四) 投資人得由負責人或委託代理人（須繳交授權書）憑身分證進入開標場所。 

(五) 有一家以上(含一家)投資人遞件，且依本須知第十二條規定將甄選文件送達主

辦單位指定之場所者，即由主辦單位組成資格審查小組進行審查投資人之資

格條件及投遞之甄選文件，審查項目詳本須知第十三條規定；審核合格者即

為「合格投資人」，取得綜合評選項目之甄選資格；審核不合格者，喪失甄選

資格。 

(六) 若無投資人遞件或資格審查結果無合格投資人，則宣佈流標或終止甄選作業。 

二、第二階段(綜合評選)： 

(一) 時間及地點：經資格審查合格之家數達一家以上（含一家），則進行綜合評選

，由主辦單位另予通知綜合評選時間、地點及簡報程序。 

(二) 通過前項資格審查之合格投資人，依抽籤順序向評選小組簡報及答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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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投資人總分最高者評定為本案之最優投資人，計算方式如下： 

1. 合格投資人依序簡報及答詢後，由評選小組依合格投資人遞送之投資經營計

畫書、簡報及答詢內容，按本須知第二十條第二款第(八)目規定之評選項目、

評選標準及評選方式(如表一)予以評分。 

2. 以出席之評選小組成員評分加總之平均分數為「評選小組綜合評分」；評選

小組成員所評分數應為整數，得為零分，但不得為負數。 

3. 如評選小組成員評分加總於 90 分以上或 70 分以下者，應於「評選意見」欄

加註理由，綜合評分最高以 100 分為限。 

(四) 如有評選小組綜合評分相同之情形發生時，則以「對主辦單位之營收貢獻」

項目較高分者為最優投資人。若「對主辦單位之營收貢獻」項目分數又相同

者，則以「投資經營計畫」項目較高分者為最優投資人；又「投資經營計畫

」項目分數又相同者，則以「相關經營實績及理念」項目較高分者為最優投

資人；又「相關經營實績及理念」項目分數又相同者，則以「緊急應變計畫

」項目較高分者為最優投資人，又「緊急應變計畫」項目分數再相同者，則

抽籤決定最優投資人。 

(五) 評選小組綜合評分低於 70 分者(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

捨五入)或評選項目任一項評定為零分者，不得被評選為本案之最優投資人。 

(六) 如所有投資人經評選均未達合格標準(即評選小組綜合評分低於 70 分者)，評

選小組得不予選出最優投資人。如僅有一名投資人時，且評選小組綜合評分

達 70 分者，經出席之評選小組成員各別評分加總分數達 70 分以上過半數者

，取得最優投資人資格。 

(七) 評選小組於綜合評選時對投資人所提送之投資經營計畫書及相關文件有疑義

，得請投資人予以澄清。 

(八) 綜合評選項目及標準： 

 

表一：綜合評選項目與標準一覽表 

項次 評選項目 評選標準 配分 

1 
相關經營實績及理

念 

1.包含但不限於投資人背景、組織現

況、經營項目及實績等。 

2.如係新成立之公司，經營項目及實績

可由其股東之相關資料佐證。 

20 分 

2 投資經營計畫 

【投資經營計畫】包括 

(1)興建計畫：儲槽興建、管線裝卸設備 

及消防等設施設置期程。 

(2)營運計畫：油駁船備置期程、人員配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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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選項目 評選標準 配分 

置及資格證照，整體營運管理構想、

營運組織、營運項目。 

(3)財務計畫：投資金額、投資效益分

析、資金來源及籌措、相關保險計畫。 

(4)法律規定：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管、職

業安全衛生、作業安全、環保等相關

規定。 

(5)承諾事項：承諾納入契約內容履行之

相關事項。 

(6)投資經營計畫之內容如違反本須知

第五條規定者，本項次應評為零分。 

3 
對主辦單位之營收

貢獻 

固定管理費(評分標準表如表二) 

每 年 進 儲 承 租 區 所 有 儲 槽 作 業

109,375,000 元起計收，以每 10,000,000

元為計算單位調增，由投資人於投標單

填寫。 

35 分 

4 緊急應變計畫 

緊急應變組織、所需器材設備及污染防

治作業，賠償污染損害保險單等相關期

程規劃。 

15 分 

合  計 
100

分 

 

表二：固定管理費之評分標準表 

固定管理費 增加數額 增加後所收取金額 增加分數 評分標準 

每年進儲承

租區所有儲

槽作業

109,375,000

元起計收 

固定管理費以 109,375,000 元起計收 21 分 

119,375,000 元 +2 分 23 分 

129,375,000 元 +4 分 25 分 

139,375,000 元 +7 分 28 分 

149,375,000 元 +10 分 31 分 

159,375,000 元 +14 分 35 分 

 

第  二十一條、 評選之其它規定： 

一、投資人應於綜合評選當日派員參加評選，未到者視同棄權，並同時取消評選資

格。為維持甄選秩序，除主辦單位辦理甄選作業相關人員外，非遞件之投資人

不得進入甄選現場。 

二、如須當場抽籤方式決定時，由投資人出席人員代表（一家投資人僅能推派一人

代表）當場當眾抽籤（每人僅能代表一家投資人），投資人出席人員未到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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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同放棄抽籤之機會，由評選小組主席代抽。 

三、甄選當場如發生爭議或有疑問時，經主辦單位認為合理，得予以保留，保留期

限自甄選之日起三十日內仍無法決定時，得終止甄選程序，無息退還押標金。 

四、評選出最優投資人後，主辦單位應將未獲選之投資人之押標金無息退還；最優

投資人得將其押標金移作履約保證金之一部分。 

五、投資人之甄選文件及投遞方式與本須知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定不符時，且無

第十八條規定之情形者，經審查確定後，原件退還，並無息退還押標金。 

第  二十二條、 未通過資格審查之投資人，所遞送之甄選文件發還；甄選程序因故終止，投資

人得書面要求發還甄選文件，主辦單位得保留其中一份影本，其餘發還。 

第  二十三條、 投資人所投之甄選文件外封套(箱)或資格審查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視為

投資人資格不符，其所投之甄選文件無效，押標金無息退還： 

一、 甄選文件外封套(箱)未註明招商案號、招商標的名稱、投資人名稱、地址、

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或封口未密封者。 

二、 寄達時間已逾截止收件時間者。 

三、 檢附文件不符合本須知相關規定者。 

四、 未依規定繳納押標金，或押標金不足者。 

五、 同一投資人投遞甄選文件 2 封以上（含 2 封）。 

六、 投資人資格不符本須知第三條所訂投資人資格者。 

七、 未依本須知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定裝封者。 

第  二十四條、 投資人所投固定管理費投標單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投之固定管理費投標單

無效，押標金無息退還： 

一、 檢附文件不符合本須知相關規定者。 

二、 未使用加蓋主辦單位印章之固定管理費投標單者。 

三、 固定管理費投標單以鉛筆或可擦拭筆填寫者。 

四、 固定管理費投標單未加蓋與登記印章相符之公司印章與負責人印章者。 

五、 固定管理費投標單塗改後未加蓋印章，或填寫之文字、數字無法辨認者。 

六、 固定管理費投標單式樣或塗改字句，或固定管理費投標單內另附條件者。 

七、 固定管理費約定金額未以中文大寫正楷填寫者。 

八、 固定管理費未達最低金額者。 

九、 檢附 2 張以上（含 2 張）固定管理費投標單者。 

十、 未依本須知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定裝封者。 

 

第四章    議約及簽約 

第  二十五條、 議約項目：本案依甄選須知及契約草案規定，無可議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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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六條、 最優投資人應辦事項 

一、 最優投資人應自接獲主辦單位通知之翌日起 3 個月內完成簽約(簽約日即

起租日)。如有特殊原因，經主辦單位同意得展延 1 個月。 

二、 最優投資人應於簽約前依本須知第二十七條規定繳交工程履約保證金。 

第  二十七條、 繳交履約保證金： 

一、 工程履約保證金：新臺幣 9,000 萬元。 

二、 營運履約保證金：新臺幣 6,000 萬元。 

三、 其他約定詳契約草案第三十四條。 
 

第五章    附則 

第  二十八條、 最優投資人如需於本案租賃標的以外區域興建管道(路)或其他設施，應另取得

主辦單位同意並辦理租賃契約。 

第  二十九條、 各投資人（含最優投資人）就本案與其他機關有任何文書或函件往來，應副知

主辦單位。 

第  三十條、 投資人所附之各種證明文件如屬不實，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第  三十一條、 主辦單位同意最優投資人於簽約前辦理下列事項：地質鑽探、土壤採樣、雜項

工程及圍籬施作；惟進行雜項工程及圍籬施作前，應經主辦單位書面同意後辦

理，並依實際土地使用面積計收土地租金及相關費用，相關權利義務另行約定

之。 

第  三十二條、 最優投資人之開發行為如屬「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類別，應依相關法令程序辦理。 

第  三十三條、 投資人因參與本案申請而提供之任何資料，均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

定，並由個人資料提供者同意主辦單位於本案申請目的範圍內使用。 

第  三十四條、 最優投資人之經營業務如有涉及其他特別法，應依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三十五條、 全份文件包括(1)招商公告(2)招商文件(3)公開甄選須知(4)契約草案(5)其他(退

還押標金申請書)。 

第  三十六條、 本案之招商文件若有與契約草案互有牴觸時，以契約草案為優先。 

第  三十七條、 其他有關本案招商事項詳如契約草案。 


